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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區  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檢 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 
(經 辦 人 ： 馬 淑 霞 女 士 )  
 
 
馬 女 士 ：  
 

要 求 進 一 步 資 料 事 宜  
 
 
 你 曾 於 本 年 二 月 九 日 來 信 ， 要 求 有 關 不 符 合 居 港 七 年 規

定 人 士 申 請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綜 援 )計 劃 獲 接 納 及 被 拒 情 況
的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現 就 有 關 事 宜 答 覆 如 下 。  
 
 在 本 年 二 月 八 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已 告 知 與 會

者 ，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

涉 及 不 符 合 居 港 七 年 規 定 人 士 的 申 請 獲 接 納 及 被 拒 的 個 案 分

別 有 2  2 4 3 宗 及 7 3 宗 。  
 
 正 如 立 法 會 CB(2)1007/06-07(01) 號 文 件 所 述 ， 我 們 決 定 是 否
就 個 別 申 請 行 使 酌 情 權 豁 免 居 港 七 年 規 定 時 ， 會 考 慮 數 項 因

素 ， 包 括 造 成 當 前 困 境 的 原 因 、 維 持 生 計 方 式 ， 以 及 可 否 獲

得 其 他 援 助 等 。 鑑 於 綜 援 的 目 的 在 於 向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經 濟

援 助 ， 使 他 們 可 應 付 基 本 需 要 ， 所 以 我 們 不 會 記 錄 造 成 經 濟

困 境 的 原 因 ， 如 家 庭 暴 力 等 。 事 實 上 ， 綜 援 申 請 人 無 須 向 社

會 保 障 辦 事 處 申 報 他 們 是 否 家 庭 暴 力 的 受 害 人 。  
 



-  2  -  

 

  
 關 於 申 請 被 拒 的 7 3 宗 個 案 ， 現 將 拒 絕 原 因 分 列 如 下 ：  
 

 個 案 數 目  

該 新 來 港 人 士 是 健 全 失 業 成 年 人 ，

可 從 事 全 職 工 作  
 
有 積 蓄 且 無 即 時 經 濟 困 難  
 
有 親 友 可 予 援 助   
 
沒 有 遇 到 預 料 之 外 的 重 大 變 化  
 
該 新 來 港 人 士 不 合 作 ， 其 後 離 棄 其

領 取 綜 援 的 家 庭  
 
該 新 來 港 人 士 不 是 香 港 居 民  
 
總 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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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 

( 5 8 % )

( 1 7 % )

( 1 2 % )

( 1 1 % )

( 1 % )

( 1 % )

( 1 0 0 % )

 
 
 
 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
 (             代 行 )  

 
 
 
副 本 送 ：  社 會 福 利 署 副 署 長 (行 政 )  
 社 會 福 利 署 總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(社 會 保 障 ) 2  
 
 
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
 


